
 

 

通告 

 

為配合特區政府防疫工作及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續穩定，經

徵詢典試委員會委員的意見並獲得同意，原定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九日(星期六)

舉行的書記長、助理書記長及主任書記員任用課程的知識筆試，將改為於二

零二一年十月三十日(星期六)舉行，考試地點為澳門南灣羅保博士街 1-3 號國

際銀行大廈十樓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，有關考試時間安排如下： 

- 主任書記員任用課程：上午十時正至十二時正(兩小時)； 

- 助理書記長任用課程：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(兩小時)； 

- 書記長任用課程：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十五分(兩小時四十五分鐘)。 

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於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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